
釋憲聲請書

聲 請 人 理 律 法 律 事 務 所  

代 表 人 陳 長 文

代 理 人 李 念 祖 律 師  

宋耀明律師 

.吳至格律師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按搜索扣押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密通訊之檔案，非法院依其裁量所得准 

許 之 事 項 。台灣高等法院 1 0 0年度偵抗字第 6 3 3號確定裁定所適用之刑事 

訴 訟 法 第 12 2條 第 2 項 有 關搜索、第 133條 有 關 扣 押 ，暨通訊保障及監察 

法 第 5 條有關監聽等規定，於無事實足認律師構成犯罪時，在侵害釋字654 

號解釋所揭橥之不受干擾之辯讓權，及 刑 法 第 3 1 6 條所欲維護並賴以建立 

當事人與律師間特殊信賴關係之秘密溝通豁免權之範圍内，與憲法第 16條 

保障人民訴訟權及憲法第12條保障之秘密通訊自由之規定有所牴觸，應不 

適 用 。聲請’人得聲請再審。

貳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

按 人 民 、沬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 法 侵 害 ，經依 

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 

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

款 定 有 明 文 。本件聲請人雖非自然人，亦非依法設立取得獨立法人格之團 

體 ，而為合夥事業組織，然若該組織因經營事業致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

遭 受 不 法 侵 害 ，與該組織參與成員之每位自然人權利遭受侵害並無二致， 

參照民事訴訟法第4 0條 第 3 項 之 規 定 ，非法人之團體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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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者 ，有 當 事 人 能 力 ，准許非法人之團體得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取得當事人 

能力並據以進行訴訟，其法理依據即係本諸保障人民權利之精神，避免因 

當事人資格認定問題，衍生民眾權利受損而求助無門之窘境。故於解釋前 

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所 訂 「人民」之 真 意 ，即 

不應侷限於條文字面所指稱之自然人，而應包括合夥事業組織在内，始符 

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，否則若僅空言權利保障，而未賦予權利受侵害 

者之對應救濟之機會，該保障將不免流於空談。

參 照 鈞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8 6號 解 釋 （附 件 2 號 ）所 揭 示意旨，憲法 

上所保障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侵害者，其主體均得依法請求救濟，自 

然人及法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，固均為憲法保護之對象；惟為貫徹憲法對 

人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，非具有權利能力之「團體」 ，如有一定之名稱、

組織而有自主意思，以其團體名稱對外為一定商業行為或從事事務有年，

已有相當之知名度，為一般人所知悉或熟識，且有受保護之利益者，不論 

其 是 否從事公益，均為商標法保護之對象，而受憲法之保障。雖該號解釋 

所涉係商標法之相關規定而與本件聲請憲法解釋之法律條文有間，然基於 

「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侵害者，其主體均得依法請求救 

濟 」之法治國家基本理念，聲請人為一合夥事業法律事務所，代表人為陳 

長文律師(附件3 號），確屬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所 

定得聲請解釋憲法之主體無訛，先此敘明。

參 、本件聲請憲法解釋事實經過暨所涉法律及憲法條文

一 、本案事實經過

(一）緣聲請人理律法律事務所於新竹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工業東 

二 路 1 號科技生活館 5 樓 設 有 分 所 （以 下 簡 稱 「理律新竹分 

所 」） ，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10 0年 5 月 2 6 日 

核 發 搜 索 票 ，准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於10 0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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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曰上午7 時 起 至 10 0年 5 月 3 0 日下午6 時止，進入理律新 

竹分所就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處所、身 體 、物 件 、電磁紀錄等 

物 進 行 搜 索 ，並就相關事證為扣押，嗣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 

調查處人員即於 10 0年 5 月 3 0 日持前開搜索票，以執行1〇〇 

年聲搜字第 000597號案件為由進入理律新竹分所執行搜索。 

調查處人員於執行搜索時翻閱、檢視與聲請搜索案由無關之 

其他理律新竹分所接受委任案件資料，以及理律新竹分所律 

師因執行業務所為紀錄、與委任人往來郵件等資料，並扣押 

理律新竹分所執行律師業務所製作、持有之電子郵件資料（附 

調 〇〇公

司之相關電子郵件及自9 9 年 9 月 至 1 2 月長達四個月間聲請 

人 與 3 9位〇〇公司以外當事人委託案件往來之電子郵件，且 

執行扣押前並未先行檢視欲扣押之電子郵件是否與執行案由 

論 〇〇公 司 ，遑

論並非以為（亦無任何理由且從未如此主張）已有任何律師涉 

及 犯 罪 ，乃竟將上述四個月期間内之所有電子郵件複製後逕 

為 扣 押 。

(二） 聲請人因認該核發搜索票之裁定業已違法且侵害憲法所保障 

權 利 ，故 於 1 0 0年 6 月 3 日具狀提出抗告（附 件 5 號 ） ，然 

臺灣高等法院卻以100年度偵抗字第6 3 3號 裁 定 （附件 6 號 ） 

駁 回 抗 告 。依刑事訴訟法第4 1 5條 第 1 項前段之規定，因該 

裁定係屬依法不得再抗告之確定終局裁定，故聲請人業已窮 

盡審級救濟途徑仍無法獲得救濟。

(三） 依前開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人 民 、法人或 

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 受 不 法 侵 害 ，經依法定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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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提 起 訴 訟 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 

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。參 照 鈞 院 大 法 官 釋  

字 第 5 3 5號 及 第 6 6 4號 解 釋 （附 件 7 號 ） ，所謂裁判所適用 

之 法 律 或 命 令 ，係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聯性 

而 言 ，且違憲審查之對象並不限於確定裁判所直接適用之法 

令 ，尚包含案件審理須援引為裁判基礎之法律，並與聲請人 

聲請釋憲之法律具有重要關聯性之規定。經 查 ，上 揭 1 0 0年 

度 偵 抗 字 第 6 3 3 號裁定已表明系爭搜索票係依據刑事訴訟法 

第 1 2 2條 第 2 項 、第 13 3條之規定予以准許，且係依據檢警 

提 供 之 「通訊監察譯文」始 准 予 核發搜索，故通訊保障及監 

察 法 第 5 條有關監聽之規定，自亦屬系爭裁定所實質適用之 

法 令 ，並與系爭裁定具有重要之關聯性，而得作為聲請釋憲 

之 標 的 。

二 、所涉法律及憲法條文

本件聲請憲法解釋所牵涉之法律規定，計為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 

2 項有關搜索、第 133條 有 關扣押，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 條有 

關監聽等規定，非但侵害被告與辯護人（及當事人與律師間）之秘 

密溝通豁免權，徹底破壞辯護制度之設立精神與目的，使當事人對 

律師之陳述及所揭露之内容，成為對其自身不利之證據，造 成 「被 

告不自證己罪」原則實質遭受侵害，均與憲 法 第 1 6條保障人民訴 

訟權之規定有所牴觸，故 聲 請 人 謹 依 大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

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。

肆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按 憲 法 第 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，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 

權 利 ，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及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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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武 器 平 等 權 ，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，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。按檢  

察官依刑事訴訟法所享有偵査不公開之權，基於訴訟權之武器平箄要  

求 ，刑事被告除應享有受其辩護人協助之權利，亦須使其獲得確會有

效 之 保 護 ，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。從 而 ，刑事被告與辩護人亦應如  

檢察官之偵查不公開原則，能在不受千預下充分自由进通，即所謂「律 

師與當事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 I (Attorney-ClientPrivilege) ，亦避免 

檢察官當試藉由搜索律師之工作財產作為蒐證的终南捷徑。 「律铈輿

當 事 人 之 秘 密 溝 通 豁 免 權 ！為辩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内  

涵 ，應受憲法之保障，任何法律欲加以限制者，均須合乎憲法第2 3條

比 例 原 則 之 規 定，並應 具 體 明 確 ，方符憲法保障防禦權之本旨，而與 

憲 法 第 1 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無違，業 經 鈞 院 大 法 官 於 釋 字 第 654 

號 解 釋闡述甚詳（附 件 8 號 ） 。然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22條 第 2 項 、 

第 1 3 3條以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等 相 關 規 定 ，全然無視律師爲 

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而有與被告間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之必要， 

對於律師與當事人間所有書信往來、訴 訟 資 料 、律師因執行業務所為 

摘記以及律師與當事人間討論案情之對話等資訊，准許司法人員因偵 

查犯罪之必要而得以全面進行監聽、搜 索 及 扣 押 ，完全剝奪律師與當 

事人間之秘密通訊特權，並將我國刑事訴訟法上辯護制度之精神破壞 

殆 盡 ，顯然違反訴訟武器平等原則而欠缺正當理由，謹分論詳述如下： 

一 、刑事被告得受有效辯護之權利，乃憲法第16條明文保障之訴訟權： 

憲法第 1 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，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 

利 ，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，包 

括 得 選 任 信 賴 之 辯 護 人 ，並在辯護人之有效協助下接受公平審  

判 。刑事被告受辯護人協助之重要性，依 學 者 見 解 ，認為可由當 

事 人 對 等 、程序公平性及保護被告利益等面向予以分析（附 件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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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） ，茲 分 述 之 ：

(一） 當事人 對 等 ：

被 告 常 不 諳 法 律 ，且可能係初次被訴而進入法院，對於法庭 

環境與程序皆極為陌生。反 之 ，檢察官具有豐富之法律知識， 

代表國家追訴犯罪，其不僅對於刑事訴訟程序之運作極為熟 

捻 ，更有相關國家行政機關協助，因 此 ，被告應有受律師協 

助 之 權 利 ，方能縮小被告與檢察官間有關蒐集證據之實力及 

法 律 專業之差距，平衡當事人間之極端不平等，以落實訴訟 

法 上 所 謂 「武器平等」之 要 求 。

(二） 程序公平性

刑事訴訟法雖明文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 

案 件 ，應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，一 律 注 意 ，然法官及檢 

察官並非以保護被告利益為主要職責，其除應注意有利被告 

之 事 證 外 ，對於不利被告之事證亦須加以調查，故倘無專門 

保護被告利益之法律專業人員協助被告應訴，實難期待檢察 

官或法官得以從被告立場出發，為其爭取最大訴訟利益，對 

不諳法律之被告而言，即有失程序上之公平性。

(三） 保護被告之利益

刑事審判之結果攸關被告之生命、自 由 、財 產 與 名 譽 ，被告 

面對繁複之審判程序，或有可能慌張、惶 恐 、不知所措而有 

不當之言行或錯誤之決定，以致受法院不利之事實認定；亦 

有可能因不知如何為自己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及詰問證人， 

以致無法澄清事實真相。是為保護被告之權益，自應由具有 

法 律 專 業 知 識 之 辯 護 人 協 助 被 告 進 行 辯 護 活 動 ，如蒐集證 

據 、聲請調查證據、進行交互詰問等，以具體落實無罪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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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公平審判之理念。

二 、律師與當事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，係為確保刑事被告可不受國家機

關干擾，無所瞻顧地與辯護人充分溝通，並信賴辯護人有能力為其

保 守 秘 密 ，乃保陣被告辯護權之前提：

(一）一般民眾於知悉成為刑事案件之被告身分後，基於對程序發 

展 之 不 了 解 ，極易在心理上產生不安狀態，而即便被告未被 

法 院 裁 定 羁 押 ，理論上可以自行蒐集與案件有關的資訊，然 

亦常因缺乏充分法律專業之認識，而無法正確適用法律去防 

衛針對自己所發動的刑事訴訟程序（附 件 1 0號 ） ，而辯護人 

固然可以提供被告法律專業上的協助，但辯護人只有在能與 

被 告 充 分 溝 通 ，對於案件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後，方能 

提供實質上的辯護協助，因此辯護權最不容被侵犯的核心價 

值 ，就是讓被告得毫無恐懼、毫無疑慮地向辯護人吐露實情， 

不 用 擔 心 今 日 所 述 會 成 為 明 日 法 庭 上 的 不 利 證 據 ，若非如 

此 ，被告即不敢與辯護人充分溝通，所謂受辯護人協助之憲 

法權利亦將為空談（附 件 1 1號 ） 。況 且 ，如被告向其辯護人 

陳述犯罪之細節與内容後，國家機關得以強制力強迫辯護人 

陳 述 該 内 容 ，或以強制力取得記載該等敘述之文件，如同強 

迫辯護人成為國家之線民，也如同強迫辯護人陳述對本人（即 

被 告 ）不利之事實，等於間接侵害被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（附 

件 1 2號 ） 。是 以 ，辩 護 關 係 ，乃是一種特殊的信賴關孫，欠 

缺 信 賴 關 係 的 擔 保 ，即無任何刑事被告願意輿辩護人討論案  

件 實 情 ，以 尋 求 協 助 ，辩護人制度即會大打折扣，故被告能 

夠輿擗護人在不受干耰的情形下充分地交流、溝 通 ，實為辯 

護人制度得以發探效用的根本前提（附 件 1 3號 )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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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律師與當事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椹（Attornev-Client Privilege)

為英美法上最古老之秘密通訊特椹，其目的係為鼓勘律師與

當事人間為充分完整且誠實之溝通，藉以保障法律實踐與司  

法正義中更廣泛、重要之公共利益（附 件 1 4號 ) 。律師與當

事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肯認有效之法律建議提供或辯護符合 

公 共 利益之需求，而有效之法律建議之提供或辯護必須奠基 

於律師能完整地受當事人告知（附 件 1 5號 ） 。有秘密溝通豁 

免權之保護，當事人方可自由、完整地向律師揭露秘密資訊； 

未 經 當 事 人 同 意 ，律師不得揭露通訊内容，如此方能使當事 

人可無庸畏懼律師會達背信任而為揭露。

(三）就此 蕙 法 議 題 ，有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於 伽 V. 乙

案之判詞可供參考（附 件 1 6號 ） ，彼曾指出律師職業隱私權 

及不受干預權之重要性以及所涵蓋的事物範圍：「律師一直 

以來都是法院之成員，負有義務促進正義及同時忠實保障其 

客戶正當之利益。律師於履行其多樣性之義務時，其工作應 

享 有 必 要 之 隱 私 ，並可免於其對造及對造律師不必要之干  

預 。適當準備其客戶之案子要求律師蒐集資訊，從事實中過 

濾出其認為相關者，準備其法律理論及擬定策略而不受不當 

且不必要之干預。律師在此一歷史及必要的保護方式下，可 

以在我國司法系統中追求正義及保護其客戶之權益。律師的 

工作會透過會談、聲 明 、註 記 、溝 通 、概 要 、心 理 印 象 、個 

人信仰及各種有形或無形之方式反映，統 稱 為 『律師的工作 

產物 』 （ work product o f the lawyer) 。如果僅因對造律師要求而  

公 開 該 等 工 作 產 物 ，律師就不敢寫下他們現在會寫下的東  

西 ，其也不會表達真正的思想。此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給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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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意見或準備訴訟過程之效率及公平，鉗於法律專業亦將造

成 傷 害 。當事人權益及公平正義之追求將舍落空。， (參附

件 1 6號 ）檢察官即為刑事訴訟程序中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律 

師 ，若允許其可持搜索票任意搜索律師事務所而取得律師之 

工 作 產 物 ，將侵害律師之職業隱私權及職業自由，律師將因 

慮 及 工 作 產 物 或 受 到 搜 索 扣 押 ，而不敢記錄成書面檔案留 

存 ，嚴重影響律師工作效率及律師專業。且將因律師之檔案 

可經搜索扣押而為對造(即檢察官)所取得，並執為追訴當事人 

之 證 據 資 料 ，亦將使得當事人動搖其對律師檔案隱密性之絕 

對信賴而降低尋求律師保障其權益以充分享受辯護權之意願 

及 效 果 。從而律師與當事人間秘密溝通豁免權乃應成為憲法 

保障訴訟權中不可割裂也不可妥協的重要環節。

(四）美國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其後於(9'Cowzor v. Jo/zraow乙案（附 

件 1 7 號 ） 中 曾 指 出 ，律 師 輿 當 事 人 之 秘 密 法 通 豁 免 椹  

C Attorney-Client Privilege ) ，此一普通法之特權自 1 9世紀 

以來已為普世所接受，成為律師與其客戶間之專業關係不可  

或 缺 之 特 權 。禁止揭露律師及客戶間之溝通内容或建議内容 

之 目 的 ，在保障律師及其客戶間的信賴關係，其社會重要性 

大於公開該等溝通内容之利益。歷史悠久且完整建立之美國 

司法當事人進行主義，即在確保被告可在訴訟中透過聘用律 

師 保 障 權 益 ，以解決正確事實發現與律師及客戶關係保護間 

兩社會價值之衝突。只有確保被告不會因害怕其律師所持有  

之梢案會被警察搜索扣押而可完整揭露所有利或不利之事實  

時 ，美國司法之對辯制度及律師與客戶間不可或缺之信賴關  

係 才 能 落 實 (參 附 件 1 7號 ） 。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更指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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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索律師事務所所涉及的憲法考量，包括明尼蘇達州憲法所 

保 障 之 被 告 辯 護 權 、其所明定之搜索票判斷是否合理之標 

準 ，及保障合理及完整之當事人進行主義。最高法院特別強 

調 ，不能只考量被告之權利，更須注意到因被告而可能受到  

搜索之律師的權利（參 附 件 1 7號 ） 。即使如該案有搜索票指 

明特定要搜索之律師辦公室内地點及物品，該搜索仍不可避 

免地會涉及全面或一般性對律師所有全部資料之搜索，警察 

必然會持搜索票對律師事務所進行全面性搜索，直到其發現 

原 本 所 欲 發 現 之 搜 索 物 為 止 。即使是再特定或明確之搜索  

票 ，亦無法適當確保被告之隱私、律師及其客戶間之秘密通  

訊 豁 免 權 、律師之工作財產及律師其他所有客戶受憲法保陳  

之 辩 護 權 。允許警察搜索卻限定搜索範圍於搜索票之特定文  

件既不合理也不可能；即使可能只限於搜索票上所定範圍地  

點 搜 索 ，受搜索之文件亦可能含有免於搜索而受律師與被告  

秘密通訊豁免權或律師工作權保陳之資訊，此等資訊一旦為 

警 察 所 獲 悉 ，該等豁免權即刻喪失，且警察因接觸該等秘密  

資訊所形成之心證亦難消除（參 附 件 1 7號 ) 。明尼蘇達州最 

高法院因而於該案最終判定檢察官應核發提出命令 (subpoena 

dwc&s /ec画)要求律師提出特定文件，而非搜索令，並禁止該 

案檢察官及警察搜索律師事務所。提出命令與搜索之差別， 

在於檢察官於前者須特定其要求當事人或律師提出之證物， 

由當事人或律師主動提出予檢察官，並於當事人或律師拒絕 

提 出 時 ，有相應之配套責罰。而搜索票上雖亦可特定搜索扣 

押 物 ，惟非當事人或律師主動提出，搜索過程勢必涉及檢察 

官於律師事務所内行廣泛搜索，直至搜到搜索票上之特定物

- 1 0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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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。是兩者對於當事人及律師權利之干預程度，即有差異。

(五） 我 國 刑 法 第 3 1 6 條 規 定 ：「醫 師 、藥 師 、藥 商 、助 產 士 、心 

理 師 、宗 教 師 、律 師 、辯 護 人 、公 證 人 、會計師或其業務上 

佐 理 人 ，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，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 

之 他 人 秘 密 者 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

金 。」查其立法理由可知：「本 條 所 揭 ，係違背職業上秘密 

義 務 之 罪 ，此 種 罪 行 ，若 不 加 以 一 定 之 刑 ，世人於此特種之  

職 業 ，必失其依賴之便益，而有此種職業之人，於此間亦墜  

其 信 用 ，其 危 害 社 會 ，非 淺 鮮 也 。 ，即 可 知 ，保陳律師及當 

事人間之秘密溝通資訊，係出於當事人及律師間之特殊信賴  

關 係 。而追訴犯罪發現真實，固為刑事訴訟制度賦予檢察官 

之 義 務 ，惟保障律師及當事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，亦屬憲法 

基於被告秘密通訊自由及訴訟權所課予檢察官之義務，此時 

檢察官之職務執行即產生義務衝突。而透過刑法第 3 1 6條之 

規 定 ，立法者在此義務衝突已作出明確之指示，即檢察官應 

就不維護律師及當事人溝通豁免權及保守當事人之秘密者， 

應予追訴洩漏業務秘密罪。故刑法同時課予律師及檢察官維 

護被告基於抗辯權而生之秘密通訊自由，認為優先於真實發 

現 之 價 值 ，其背 後 之 考 量 ，自與前述美國法院判決所述者相 

同 。

(六） 辯護人基於執行業務所需，與被告溝通或交換意見後，常會 

製作相關之書面文件或電磁紀錄，基於對被告與辯護人間秘 

密溝通豁免權之保障，無論係溝通當時所製作之對話紀錄， 

或辯護人為瞭解事實、提供法律服務所整理之書面文件，皆 

應 受 到 保 障 ，不容許檢警機關針對上開文件搜索扣押，否則

- 1 1 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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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如何敢對辯護人吐實，且辩護人亦將淪為國家強制取證  

之 工 具 ，從而其律師專業功能將受崴重影響，其工作權也就

受到違憲的限制。蓋此等文書或電磁記錄之内容既含有刑事 

訴 訟 法 第 1 8 2條律師拒絕證言權所欲保護之核心内容，自不 

容許檢警搜索扣押，否則檢婺大可守株待兔，蓴待所者的刑 

事被告聘任律師後，再聲請搜索票搜索律師事務所；或 者 ，

當律師行使刑事訴訟法第1 8 2條之拒絕證言權時，再接掬索 

票搜索該律師事務所之文件，即可突破刑事訴訟法第1 8 2條

之 限 制 ，凡此皆明顯與憲法保陳刑事被告得受辫謹人有效協  

助行使辯護權之意旨有違，故律師因業務上知悉之秘密所M 

作之文書或電子郵件，應完全不得搜索扣押（附 件 18號 ) 〇

(七） 再 者 ，如本案執行扣押時未檢視欲扣押之電子郵件是否與執 

行搜索之案由相關，亦未區分該電子郵件之往來對象是否為 

本 案 之 當 事 人 ，搜索律師事務所不僅將侵害與本案相關當事 

人與律師間之秘密溝通豁免權，也將無可避免地侵害其他「非 

本 案 」當事人與律師間之秘密溝通豁免權。如此將使律師事 

務所淪為國家偵查及強制取證最為便利之對象與處所，進而 

將 毁 壞 、崩解具重大公益之辯護制度。

(八）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 8 2條 規 定 ，律 師 、辯護人就其因業務所 

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，除經本人允許者外，得 

拒 絕 證 言 ，刑 法 第 3 1 6 條復規定律師、辯護人無故洩漏因業 

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，應 受 刑 罰 制 裁 ，均為立法者明 

確 規 範 律 師 、辯護人因執行業務所衍生之保密必要應受特別 

保 護 ，亦係我國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有訴訟權之具體實踐， 

且不應因律師、辯護人執行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形式

- 1 2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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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而 有 異 。從 而 ，若該秘密係以文件或電子郵件狀態由律 

師 、辯護人持有時，任令檢調人員持搜索票予以搜索、扣 押 ， 

將無異令憲法第16條及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82條規定成為具 

文 。析 言 之 ，憲法應保障被告與辯護人間充分自由溝通之權 

利 ，而 所 謂 溝 通 ，除包括言語及書面溝通外，亦應包含具有 

溝通性質之行為在内。例如律師詢問當事人，當事人點頭回 

答 ，或以手指向某處，此等行為因具溝通之性質，亦應為秘 

密溝通豁免權所保障。換 言 之 ，被告與辯護人間之溝通或意 

見 交 換 ，於 類 型 上 ，無論係言語或書面形式，於溝通媒介上， 

亦不分是面對面談話，或者透過電話、郵件或其他書信往來， 

皆應為秘密溝通豁免權保障範圍所及（附 件 1 9號 ） 。尤其在 

辯護人與被告會面談話或電訊通話後，辯護人基於業務執行 

之需要所製作、持有之相關文件及電磁紀錄，因其内容乃係 

被告與辯護人溝通之延伸，自應同受秘密溝通豁免權之保障。

三 、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 2 項允許檢警得直接搜索辯護人執行業務之 

處所及辯護人因執行職務所製作之文書及電磁記錄、第 133條允許 

檢警得扣押上揭搜索所得資訊等規定，均侵害刑事被告之辯護權及 

當事人與律師間之秘密溝通豁免權：

(一）按比例原則係屬於憲法層次之原則，在 以 「法律保留」為限 

制憲法上基本權利之準則者，一般皆以比例原則充當内在界 

限 （附 件 2 0 號 ） 。依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，國家對於人民自由 

權 利 之 限 制 ，僅 得 在 「必要範圍」内 為 之 ，即揭示限制人民 

自由權利之法律必須符合比例原則。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有廣 

狹 二 義 （附 件 2 1 號 ） ，廣義之比例原則包括：

1.適 當 性 原 則 ：即立法者所採取之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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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，須可有效達成立法目的。

2. 必 要 性 原 則 ：即在同樣能達成立法目的之手段中，應採取 

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影響最輕微之手段。

3. 衡 量 性 原 則 （狹義比例原則） ：即立法目的所追求之公共 

利益須大於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所造成之損害。

(二）參照上開刑事訴訟法第 1 8 2條 規 定 ，律 師 、辯護人就其因業 

務 所 知 悉 有 關 他 人 秘 密 之 事 項 受 訊 問 者 ，除經本人允許者 

外 ，得 拒 絕 證 言 ，堪 認 律 師 、辯護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 

他人秘密之事項與作證義務有所衝突時，立法者業已明確認 

定該因執行業務所衍生之保密必要應受特別保護，此亦係前 

開我國憲法第 16條所保障人民有訴訟權之具體實踐，且不應 

因 律 師 、辯護人執行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形式不同而 

有 異 。從 而 ，若該秘密係以文件或電子郵件狀態由律師、辯 

護 人 持 有 ，亦同受上述刑事訴訟法第1 8 2條 保 護 ，否則若於 

該執行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係以文件或電子郵件狀態由 

律 師 、辯 護 人 持 有 時 ，任令檢調人員持搜索票予以搜索、扣 

押 ，將無異令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 8 2條規定成為具文，而戕 

害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利之本旨。再依同法第 135條 

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對被告與辯護人往來之郵件、電 報 ，以 

可認為犯罪證據或有湮滅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

人 之 虞 ，或被告已逃亡者為限，始 得 扣 押 ，立法者就被告與 

辯護人往來之郵件、電 報 ，特意提高保護門檻，而非將之與 

一 般 郵 件 、電報等同視之，要求必須有客觀事證足認為犯罪 

證 據 或 有 湮 滅 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始 

能 合 法 扣 押 ，即揭橥刑事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權應受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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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之 保 護 。為保障被告與辯護人間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，使 

被告得享有實質有效之辯護協助，比起被告與其他第三人之 

交 流 關 係 ，自應給予被告與辯護人之交流關係最大程度之保 

障 ，而律師事務所作為辯護人執行業務之場所，自應給予最 

高 度 之 保 障 ，蓋如容許警察對律師事務所搜索，將導致律師 

與當事人間的秘密關係蕩然無存，動搖人民對律師之信任。 

例 如 ，警察欲搜索扣押某甲託於律師乙之A 文 件 ，在律師乙 

之事務所搜索翻動文件時，為發現及辨識文件是否為 A 文 

件 ，而檢視所有與甲有關之檔案及文書，可能看到某曱交給 

該律師之 B 、C 、D 文 件 ，甚至律師與某甲開會之會議紀錄， 

而 B 、C 、D 文件或開會紀錄，内容可能含有某甲坦承犯罪之 

細 節 ，但警察事先對此完全不知，卻因為搜索 A 文件而得知 

曱犯罪之一切細節。更 有 甚 者 ，警察在搜索 A 文 件 時 ，亦可 

能發現律師與其他當事人乙、丙間之文件及紀錄，又知悉乙、 

丙 之 犯 罪 ，如此則當事人對於律師之信任，律師對於所知悉 

之當事人秘密，將毫無保障可言（附 件 2 2 號 ） 。而此情形也 

並非單純理論上之假設，本案調查人員執行扣押電子郵件之 

方 式 ，培實將使其他當事人喪失對律師之信任，侵害全體當 

事人對於律師事務所整體場域之辯護倚賴關係 > 危害刑事辩 

護 制 度 。因 此 ，容許檢警對於律師事務所進行搜索，並以律 

師職務上所製作之文件及電磁記錄為搜索扣押，不僅將危害 

特定被告與辯護人間之信賴關係，亦 會 破 壞 「其他當事人」 

對於律師及律師事務所整體場域之辯護倚賴關係。因 此 ，應 

認為僅有當辯護人已構成「犯罪例外」時 ，國家始具備實質 

正當理由得干擾辩護人之執業方式及其執業場所。而所謂「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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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 例 外 I (crime or fraud exceptions) ，係指倘有實•證證明被告 

或辩護人係在謀議從審或幫助犯罪行為時，因對公益或社舍 

產 生 傷 害 ，其秘密溝通於此情況即得予以限制（附 件 2 3號 ) 〇

(三） 然 而 縱 使 已 構 成 「犯罪例外」 ，例如辯護人為被告隱匿犯罪 

證 據 ，允許檢警執搜索票直接搜索律師事務所，亦非係對於 

被告辯護權侵害最小之方式。參 照 美 國 明 尼 蘇 達 州 V.

乙 案 （參 附 件 I7 號 ） ，警察認為某酒商提出不實文 

書申請賣酒執照，因該酒商之一些商業文書置於其律師David 

(J C o m io r處 所 ，乃聲請搜索票欲搜索該律師事務所，當警察 

持 搜 索 票 搜 索 時 ，律師拒絕警察之搜索，本案因此涉訟。明 

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判決警方不得搜索律師事務所，法院表示 

不論搜索狀上如何詳細地描述欲搜索扣押之處所及物品，皆 

不能適切保護律師與當事人間之秘密，將侵犯被告憲法上尋 

求律師協助之權利。律師的文件中含有律師得拒絕證言之内  

容 ，此種秘密資訊固然不得扣押，但當警察為搜索其他文件 

時 ，可能會看到此類訊息，一 旦 警 察 看 到 ，就不可能自記憶 

中除去此訊息，律師與被告間之秘密豁免權即遭到破壞。法 

院認為警方如欲取得在律師事務所内可作為犯罪證據之文書 

資 料 ，必須先對律師核發提出命令 (subpoena dwces fecww) ，令 

其 提 出 。律師依法律及律師守則等規定，不得隱匿或毁損證 

據 ，因此必須誠實、快速地提出證據，所以當律師執有被認 

定為犯罪證據之文書資料時，以核發提出命令之方式取代搜 

索 ，並不會影響犯罪的偵查（附 件 2 4 號 ） 。

(四） 按我國律師法第3 9條 第 3 款已明文規定，律師有違背律師倫 

理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之行為，情 節 重 大 者 ，應 付 懲 戒 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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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倫理規範第2 3條 第 1 項 亦 明 定 ，律師於執行職務時，不 

得有故為矇蔽欺罔之行為，亦不得偽造變造證據、教唆偽證 

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行為。因 此 ，倘檢警有明確證 

據可證明律師事務所内有其所欲扣押之特定犯罪證據時，自 

得向法院聲請對於律師核發提出命令，命律師自行提出，而 

非任令檢警以搜索犯罪證據為由，執搜索票大肆檢閱律師事 

務所内之所有相關文件，蓋核發提出命令已足使檢警獲得其 

所欲取得之犯罪證據，復可免於律師執行職務所製作之文書 

或電磁記錄於搜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國家機關窺知其内  

容 ，自更有助於保障刑事被告之辯護權，並維護全體當事人 

對於律師事務所整體場域之辯護倚賴關係。因 此 ，刑事訴訟 

法 第 1 2 2條 第 2 項將搜索律師事務所與搜索一般處所等同視 

之 ，未考量律師職業之特殊秘密性，而未採取如提出命令之 

侵害刑事被告辯護權較小之方式，實已達反比例原則中之必 

要 性 原 則 。而由本案之扣押情形，亦得證明搜索律師事務所 

對於當事人與律師之信任關係以及辯護制度保障所造成之危 

害已遠高於執行搜索、扣押本所欲追求之目的。

四 、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不僅對於被告與辯護人之溝通未設有排 

除監聽之規定，甚至允許檢警以「蒐集或調查證據困難」及 「通訊 

内容與本案有關」作為得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要件，已使被告與 

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形同虛設，完全喪失意義：

(一）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不分形式皆應受憲法保障， 

為使被告能完全放心地尋求辯護協助，其與辯護人面對面之 

口 語 溝 通 ，或透過電話之意見交換，凡具備秘密性、為提供 

法律服務、非構成犯罪例外或權利濫用者，皆應受絕對保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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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容國家機關以監聽方式窺知其内容，且禁止國家監聽被告 

與辯護人之溝通内容，亦可避免檢警為達成犯罪偵查目的， 

而以監聽作為蒐證方式，例如美國聯邦法律即明文規定，當 

事人與律師之談話，其秘匿特權應受絕對保障，不論係遭私 

人非法竊聽或國家機關合法監聽，所取得之内容原則上皆不 

得 採 為 證 據 （附件25 號 ） 。

(二） 依 照 鉤 院 大 法 官 前 開 釋 字 第 6 5 4 號 解 釋 所 示 ，刑事被告與 

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，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 

使防禦權之重要内涵，應受憲法之保障。而所謂接受辯護人 

法律協助之辯護權當中，不論其辯護來源係選任辯護或指定 

辯 護 ，亦不問案件類型為任意辯護或強制辯護，最重要且核 

心 的 保 障 ，即是必須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有自由且秘密地 

與辯護人充分諮商溝通的機會。此項不受干預充分自由溝通 

之 權 利 ，不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人身自由是否受拘束，均 

應 受 相 同 之 保 障 ，蓋此一權利乃係確保犯罪嫌疑人或被告， 

可以在辯護人之有效協助下受公平審判之最重要權利内涵， 

自不應以人身自由是否受拘束而予以區分（附 件 2 6 號 ） 。正 

因 如 此 ，如美國康乃狄克州州法即規定，禁止簽發監聽律師 

執業場所之令狀，且因監聽所衍生之任何證據均不得使用（附 

件 2 7 號 ） ；威斯康辛州州法則明文禁止監聽律師與當事人之 

通 訊 （附 件 2 8 號 ） ；伊利諾州州法亦明文禁止監聽、揭露或 

使用律師與當事人間通訊特權之内容（附 件 2 9 號 ） 。

(三） 是 以 ，不論被告之人身自由有無受到拘束，被告與辯護人可 

以 在 不 受 干 擾 下 充 分 自 由 溝 通 之 權 利 ，均應予以相同之保 

障 。對於羈押中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接見，既然不得監聽或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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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 ，則對於辯護人與人身自由未受拘束之被告間的秘密通 

訊 ，國家機關自亦不得予以監聽，故通訊保障監察法所定之 

監 聽 對 象 ，理應排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與辯護人之通訊，始 

能有效保障刑事被告之防禦權。惟依現行之通訊保障及監察 

法 第 5 條 規 定 ，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違反特定之罪 

嫌 ，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，而有相當理由可 

信其通訊内容與本案有關，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 

查 證 據 者 ，即得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，不但允許檢警得以被 

告及辯護人之溝通内容為監聽對象，甚 至 允 許 以 「蒐集或調 

查證據困難」及 「通訊内容與本案有關」作為得聲請核發通 

訊 監 察 書 之 要 件 ，如 此 一 來 ，凡被告涉及特定罪嫌，而檢警 

無法或難以蒐集犯罪證據時，即得以監聽被告與辯護人之溝 

通内容作為蒐證方式，致使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 

形 同 虛 設 ，故 上 開 規 定 顯 已 牴 觸 大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6 5 4 號 

解 釋 意 旨 ，而有違憲法第16條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。

五 、我國近年刑事司法制度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，如何強化被 

告受律師扶助權利之保障，以及以武器平等之思維對待律師，為落 

實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刻不容緩之課題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重視 

人權保障、確保無罪推定原則之落實，發現真實並非刑事司法制度 

之唯一目的。改革後之刑法司法體系不應再以律師為被告同路人之 

舊思維看待律師，被告律師之角色與功能亦非主要在發現真實。美 

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律師角色之定位，實 值 借 鏡 ：「辯護律師並無 

相當之確定或提出事實之義務。美國之系統賦予其另一任務。其負 

有義務並享有權利以防止無辜者被定罪，除非該無辜者自行認罪。 

我 們 也 強 調 ，辯護人應為其客戶辯護，無論其客戶是有罪還是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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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 。國家有義務舉證，而辯護人則不負有舉證之義務，即使他知悉 

事實為何。辯護人不需要提供任何證人給警察、洩漏其當事人之任 

何 秘 密 ，或提供任何可以幫助偵查之資訊。辯護人嘗試混淆證人， 

即使是作證真實的證人，或使該證人變成不確定或不具影響力，這 

些都不過是辯護人之正常職務範圍内所需。禁止使無辜入罪允許辯 

護人迫使國家為其舉證，且使國家處於絕對的劣勢，無論該辯護人 

對於真相之了解與認知為何。辯護人無疑有一些界限需要遵守，惟 

其通常更須交互詰問敵性證人，並盡可能質疑其證詞之可信度，即 

使他知道證人所言非虛，正如辯護人會盡可能打擊其認為在說謊之 

證人證詞一樣。身為美國修正式對質詰問系統之一部分，吾人對於 

辯 護 人 之 行 為 要 求 ，在大部分情形都與發現真實無關。」 （附件 

3 0 號 ） 。而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，無非為律師扮演上 

開角色中最為重要且不容檢警乃至法院侵犯之權利。

刑事訴訟法第 122條 第 2 項 、第 133條 等 規 定 ，將辯護人執行業務 

處所與一般處所等同視之，使辯護人執行業務之處所得輕易成為被 

搜索之 場 所 ，復允許檢警得搜索、扣押辯護人基於業務關係所製作 

之文書及電磁記錄，不僅侵害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，亦 

根本動搖被告對於辯護人之特殊信賴關係；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 

條對於被告與辯護人之溝通未設有排除監聽之規定，甚至允許以 

「蒐集或調查證據困難」及 「通訊内容與本案有關」作為得聲請核 

發通訊監察書之要件，亦使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形同虛 

設 。上開法條之適用將與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相悖、減損 

被告受律師扶助之憲法上權利、侵害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 

權並破壞辯護制度之設立精神與目的。故聲請人祈 請 大 院 大 法 官  

迅 賜 解 釋 ，宣告上開規定違憲，並即 失 其 效 力 ，以 維 護 憲 法 第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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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對於刑事被告訴訟權之保障，落實我國刑事訴訟辯護制度精神， 

並爲我國人權保障樹立堅實典範，無 任 感 禱 。

人理律法律事務.

人 陳 長 文  

人李念祖律師 

宋耀明律師 

吳至格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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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號 ：王 兆 鵬 ，「律師與當事人之秘匿特權」 ，刑 事 法 雜 誌 ，第50卷 

第6期 ，第16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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